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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申请表
	一、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预期成果
	

	项目启动时间
	
	项目预计完成时间
	

	项目获得创新中心专项补贴情况
	□曾获创新中心补贴，具体为____________

□未获得

	项目本年度获其他财政资金支持情况
	（简述何年何月何项目获得何部门给予的财政资金支持x万元）

	获得荣誉情况
	

	项目补贴类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和应用开发 

	项目总投资（万元）
	

	已投投资金额（万元）
	

	申请补贴金额（万元）
	总额：

	
	云服务补贴：
	现金补贴：

	二、项目申报单位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企业（(国有(民营）；(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其他

	单位地址
	

	传真号码
	
	电子邮箱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2023年营业收入（万元）
	
	2023年纳税总额（万元）
	

	2023年研发投入（万元）
	
	员工人数
	提供社保缴纳证明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三、申报材料承诺

	申报单位承诺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数据局审核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第二部分   项目申请报告（模板）

一、建设背景

（一）单位简介

单位主营业务，行业地位，获奖以及资质情况等。

（二）项目建设背景

阐述项目进行的必要性、项目面临的关键问题。

（三）项目进展情况

说明项目建设历程及当前进展情况。

二、项目简述

（一）建设目标

简要描述项目整体建设目标。

（二）总体架构

项目整体架构、采用技术、功能结构等。

（三）项目建设内容

含软硬件方面等方面内容。
（四）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研发、测试、实施推广，上线运行等计划。

（五）项目整体投资规划

包括项目投资估算表、当前投资情况、未来投入计划以及项目成员信息表。

（六）资金投入的年度使用计划、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七）资金筹措和贷款偿还方案（说明项目总投资所需全部资金的资金来源与落实情况，同时应附上相应的各来源渠道的证明文件）。

三、补贴申请

根据项目建设实际，结合申报指南要求，简述申请资金补贴用途，并填写以下表格。

	科目
	金额

(万元)
	用途
	用于信创软硬件技术产品投入

	硬件购置费
	
	
	购买信创相关设备金额。

	软件系统购置费
	
	
	信创基础软件、中间件、云服务、数字化解决方案金额。

	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金额。

	合计
	
	
	


四、项目考核指标

具体指项目执行期结束时，最终场景开放和技术应用落地情况，相应场景建设的技术性能或应用指标，以及相应的应用推广等。应结合申报指南中具体要求，逐条拟定2—4项考核指标（定性或定量），作为后续拟定合同条款和项目验收的主要依据。
五、项目预期总结

介绍项目实施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应用推广成效。降低人工/能耗成本、提升产值提升、降低产品不良率、提高能源利用率等方面取得的成效等；项目后续推广意义，如行业影响力、市场规模、社会效益等，突出对典型行业和区域内开展同类业务的可复制性和示范价值。

六、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三部分  相关附件

（一）申报单位法人代表和项目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盖章）。

（二）申报主体的法人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三）承诺书（盖章原件）。

申报单位承诺将严格履行项目承担单位的职责和项目合同中的约定，按期完成项目预定的目标、任务和考核指标，积极配合开展后续工作，包括积极配合整改申报材料、按月报送项目进展情况、按时报送验收材料、配合提供项目案例素材。若获得补贴资金，不弄虚作假、不得挪用，若因自身原因造成验收不通过的（不可抗力因素除外），主管部门有权停止下达补贴资金、追回已发放补贴资金。

（四）各级主管部门、经授权的工业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对项目的核准或备案文件，以及其他相关审批文件。项目立项证明、实施方案、投资计划、技术报告、监测报告等材料。

（五）经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含附注及经审计的会计报表），不能提供2023年度审计报告的，需提交说明及2023年度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六）项目资金来源及投入凭证（须佐证投资进度不低于30%），包括银行的贷款合同或意向书、承诺函，自有资金证明，支出凭证、合同复印件等。

（七）单位/项目获得荣誉材料。
（八）其他认为需要提供的材料。



